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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桃園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
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5013592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( )
附件：如說明三(376736800A_11501359231_ATTACH1.pdf、376736800A_11501359231_

ATTACH2.jpg)

本府訂於115年6月至9月期間，辦理115年「桃喜，與你投
緣」未婚同仁聯誼活動，請轉知並鼓勵所屬符合資格之同

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　

為拓展本府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同仁社交領域，並促進情

感 交流與良性互動，爰辦理旨揭活動。
旨揭活動內容摘要如下：

各梯次活動內容：

第一梯次：115年6月13日（星期六）「真愛物語花
語寄情一日遊」，假陽明山竹子湖風景區及真愛桃

花源等地辦理，報名費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760
元。

第二梯次：115年7月19日（星期日）「桌住幸福妝
點心動半日遊」，假桃園77藝文町「樂埔堂」辦
理，報名費用1,000元。
第三梯次：115年8月15日及16日（星期六及日）
「湖畔漫旅釀出愛情二日遊」，假中社花海、日月

潭紅茶廠、龍鳳宮及魔菇部落休閒農場等地辦理，
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陳怡靜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354
電子信箱：10082384@mail.ty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１、

２、

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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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費用4,920元。
第四梯次：115年9月5日（星期六）「皇后國王池畔
派對一日遊」，假皇后鎮森林及陶驛陶藝等地辦

理，報名費用1,760元。
參加對象及名額：

本府各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、區公所、本市議會、

復興區民代表會之現職未婚公教及聘用、約僱、約

用人員等（以下簡稱本府同仁），不含勞務承攬人

員及替代役。

其他縣市機關（構）學校所屬現職未婚公教及聘

用、約僱、約用人員等，並開放本市轄內企業未婚

人員參加。

第一、三及四梯次活動參加名額以40人為上限；第
二梯次活動參加名額以32人為上限。

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各梯次活動前一週之星期五，或額

滿為止。

檢附活動行程表及海報各1份，相關資訊並公告於本府人
事處網站（https://personnel.tycg.gov.tw）「熱門活動」區
及「業務資訊＞待遇福利＞文康」項下，另有關活動報名

方式，可掃描海報上之QR Code報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各縣(市)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(桃園市議會除
外)、各縣(市)議會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全國各高中職(桃園市政府所屬除外)、苗
栗縣私立賢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本市地
區級以上醫院、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、經濟部林口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
龜山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中壢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桃園幼獅產業
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大園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平鎮產業園區服務中
心、經濟部觀音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本市工商綜合專用區、財政部北區國稅
局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、勞
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、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、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
良場、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、交
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、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、國家中山科學
研究院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、渴望園區服務開發股份有限公

４、

(二)
１、

２、

３、

(三)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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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龍潭分公司、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廣達電腦股
份有限公司、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、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
司、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、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環股份有限公司、神
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、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、富晶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禾
聯碩股份有限公司、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凌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
銀行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、臺灣土地銀行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大商業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
有限公司、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永
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花旗(台灣)商業銀
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
股份有限公司、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運
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
處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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